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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项目审批配套公用服务事项目录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1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报装（含增/减容）
	情形一  高压业扩新装
1．产权单位报装书面申请原件（内容包括：申请原因、用电地址、设备台数、设备总容量、是否多电源供电等）；
2．*用电地址物业产权合法性证明（以下A、B、C任一项即可）：
A、《房产证》原件；
B、三证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C、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批文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区以上查违办证明等）。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7．经办人在职证明原件；
8．《非居民客户新装、增/减容用电业务申请表》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9．《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加盖公章和开户行章（对公）；若有第三方缴费，须提供《代缴电费委托书》《违约责任承诺书》、第三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盖公章；
10．需审批新出线或总容量在8000kVA以上，还须提供：
A、地理位置示意图；
B、客户总平面布置图。
11．总容量在15000kVA以上须在发改委进行能效审查，提供能效报告；
12．总容量在40000kVA以上须建设变电站。
情形二  低压业扩新装
1．*用电地址物业产权合法性证明（以下A、B、C任一项即可）：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1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报装（含增/减容）
	A、《房产证》原件；
B、三证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C、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批文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区以上查违办证明等）。
2．*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3．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5．*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6．《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加盖公章和开户行章（对公）；若有第三方缴费，须提供《代缴电费委托书》《违约责任承诺书》、第三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盖公章；
7．《非居民客户新装、增/减容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情形三  增容
1．增容书面申请原件（高压增容提供，内容包括：申请原因、用电地址、设备台数、设备总容量、是否多电源供电等）；
2．*用电地址物业产权合法性证明（以下A、B、C任一项即可）：
A、《房产证》原件；
B、三证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C、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批文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区以上查违办证明等）。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7．经办人在职证明原件（高压增容提供）；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1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报装（含增/减容）
	8．《非居民客户新装、增/减容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9．《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加盖公章和开户行章（对公）；若有第三方缴费，须提供《代缴电费委托书》《违约责任承诺书》、第三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盖公章；
10．需审批新出线或总容量在8000kVA以上，还须提供现状10kV电气接线图和布防图（高压增容提供）；
11．总容量在15000kVA以上需在发改委进行能效审查，提供能效报告（高压增容提供）；
12．总容量在40000kVA以上须建设变电站（高压增容提供）。
情形四  永久减容
1．永久减容书面申请原件（内容包括：申请原因、用电地址、设备台数、设备总容量、是否多电源供电等）；
2．*用电地址物业产权合法性证明（以下A、B、C任一项即可）：
A、《房产证》原件；
B、三证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C、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批文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区以上查违办证明等）。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7．经办人在职证明原件；
8．《非居民客户新装、增/减容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9．《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加盖公章和开户行章（对公）；若有第三方缴费，须提供《代缴电费委托书》《违约责任承诺书》、第三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盖公章；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1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报装（含增/减容）
	10．总容量在8000kVA以上，还须提供：
A、地理位置示意图；
B、客户总平面布置图。
11．总容量在15000kVA以上需在发改委进行能效审查，提供能效报告；
12．总容量在40000kVA以上须建设变电站。
所有情形带*的为受理时必须提供的资料，不带*的可后续补收。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2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变更
	情形一  过户
1．《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2．*用电地址物业产权合法性证明（以下A、B、C任一项即可，非居民用电提供）：
A、《房产证》原件；
B、三证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C、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批文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区以上查违办证明等）。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7．《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加盖公章和开户行章（对公）；若有第三方缴费，须提供《代缴电费委托书》《违约责任承诺书》、第三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盖公章。
情形二  非永久性减容
1．*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2．《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情形九可现场办结，其他情形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2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变更
	情形三  暂停用电
1．*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2．《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情形四  暂停恢复用电
1．*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2．《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情形五  改类
1．改类申请（注明需更改的用电类别，若改为高需要说明需更改的计量点及需量值）；
2．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3．*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4．《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情形六  移表
1．*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2．《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情形七  销户
1．*用电地址物业产权合法性证明（以下A、B、C任一项即可）：
A、《房产证》原件；
B、三证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C、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批文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区以上查违办证明等）。
2．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情形九可现场办结，其他情形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2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用电变更
	3．*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4．工程施工委托书原件（高压用户须提交）；
5．用户需提供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高压用户须提交）；
6．用户需提供施工单位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复印件盖公章（高压用户须提交）；
7．《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情形八  减容恢复
1．*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2．《非居民客户变更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或《居民客户用电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
3．减容满一年须提交电气设备试验报告原件。
情形九  更改缴费账户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社团）法人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2．*《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加盖公章和开户行章；
3．*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验原件）。
所有情形带*的为受理时必须提供的材料，不带*的可后续补收。
	情形九可现场办结，其他情形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预约现场勘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相应营业点

	3
	深圳水务集团
	建设项目用水报装
	1．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单位主体证明（如系统实现共享则无需提交）；
2．宗地图；
3．室内外给排水施工图电子版一套，包括给排水平面布置图、系统图、泵房图纸、标准层平面图等（可后续提供，市政类线性建设项目不需提供）；
4．《深圳市城市供（排）水合同》一式三份；
5．《用水项目核准表》；
6．《委托银行代收款协议书》（盖公章和开户银行业务章）；
7．《供排水管道及设施安全保护协议》；
8．经办人身份证明。
	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约定查看现场时间；经查看现场，符合供水条件且资料齐备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准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深圳水务集团各营业厅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4
	深圳水务集团
	供排水管线迁移
	1．《管线迁改申请表》；
2．给排水管线改迁图纸两套和电子版光盘；
3．经办人身份证明。
	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约定查看现场时间；经查看现场，符合改迁条件的10个工作日内出具改迁意见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深圳水务集团各营业厅

	5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铁安全保护区内工程勘察作业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
	情形一  运营安全保护区
1．勘察计划与方案；
2．勘察孔与地铁平、剖面位置关系CAD图（图上附表注明勘察孔坐标、与地铁结构边线距离）；
3．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
4．《安全保障承诺书》；
5．作业单位的资质证明文件；
6．地铁运营安全保护区内工程勘察作业审查信息表。
情形二  建设规划控制区
1．勘察计划与方案；
2．勘察孔与地铁平、剖面位置关系CAD图（图上附表注明勘察孔坐标、与地铁结构边线距离）；
3．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
4．《安全保障承诺书》；
5．作业单位的资质证明文件；
6．地铁建设规划控制区内工程勘察作业审查信息表。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6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铁安全保护区工程设计方案对地铁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
	情形一  运营安全保护区
1．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复印件）；
2．总平面CAD图（1∶500地形图上标出与地铁的位置关系）；
3．基坑、基础、道路等设计平、剖面CAD图（仅提供与地铁有关的内容，图中标出与地铁的空间位置关系、对应地质柱状图）；
4．对地铁设施的监测设计方案及监测布点平、剖面CAD图；
5．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6．与地铁设施相关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7．与地铁保护有关的工程设计计算书；
8．深圳市规定的专项工程专家审查意见；
9．地铁运营安全保护区内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信息表。
情形二  建设规划控制区
1．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复印件）；
2．总平面CAD图（1：500地形图上标出与地铁的位置关系）；
3．基坑、基础、道路等设计平、剖面CAD图（仅提供与地铁有关的内容，图中标出与地铁的空间位置关系、对应地质柱状图）；
4．对地铁设施的监测设计方案及监测布点平、剖面CAD图；
5．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
6．与地铁设施相关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7．与地铁保护有关的工程设计计算书；
8．深圳市规定的专项工程专家审查意见；
9．地铁建设规划控制区内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信息表。
	20个工作日（对地铁设施影响重大的技术方案，须经我司技术委员会审核的时间不计入此时间）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

	7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铁安全保护区内工程施工作业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
	情形一  运营安全保护区
1．经我司审核批准的设计方案审查意见书；
2．对地铁有影响部位的施工组织设计、进度计划及监理审查表；
3．保证地铁安全的专项防护方案和应急预案及监理审查表；
4．对地铁设施的第三方监测内容、实施方案、监测布点平、剖面CAD图及监测单位的资质证明文件；
	20个工作日（对地铁设施影响重大的技术方案，须经我司技术委员会审核的时间不计入此时间）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7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铁安全保护区内工程施工作业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
	5．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
6．深圳市规定的专项工程专家审查意见；
7．《安全保障承诺书》；
8．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9．建设单位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10．地铁运营安全保护区内工程施工作业审查信息表。
情形二  建设规划控制区
1．经我司审核批准的设计方案审查意见书；
2．对地铁有影响部位的施工组织设计、进度计划及监理审查表；
3．保证地铁安全的专项防护方案和应急预案及监理审查表；
4．对地铁设施的第三方监测内容、实施方案、监测布点平、剖面CAD图及监测单位的资质证明文件；
5．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
6．深圳市规定的专项工程专家审查意见；
7．《安全保障承诺书》；
8．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9．建设单位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10．地铁建设规划控制区内工程施工作业审查信息表。
	20个工作日（对地铁设施影响重大的技术方案，须经我司技术委员会审核的时间不计入此时间）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

	
	
	
	情形三  简易工程
1．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安保区简易工程审查表；
2．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

	8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铁运营安全保护区和建设规划控制区工程停止地铁第三方监测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
	1．地铁第三方监测总结报告；
2．工程对地铁影响结束后进行隧道详细形态测量（标明工程影响前后详细形态变化量）；
3．地铁运营安全保护区和建设规划控制区工程停止地铁第三方监测审查信息表。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办理地点

	9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气方案审核
	（一）供气方案审核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1．《燃气管道工程施工图供气方案意见登记表》；
2．燃气管道工程施工图2套；
3．相应电子文件光盘1套。
（二）《供气方案意见书》领取；
1．施工图基本满足安全供气要求的，可领取《供气方案意见书》1份，加盖“供气方案意见报送图”章的图纸2套；
2．施工图不满足安全供气要求的，须按照《供气方案意见书》的要求进行修改，重新办理供气方案意见。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深圳燃气大厦B座4楼

	10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气源接入点办理（含变更、补办）
	（一）气源接入点办理/补办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1．《燃气管道工程气源接入申请表》；
2．地上接驳：提供燃气平面图、系统图各1套；
3．地下接驳：提供燃气总平面图、区域位置图及其电子文件。
（二）气源接入点变更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1．建设单位提交书面气源接入点变更申请（盖建设单位盖公章）；
2．相应设计文件及《气源接入点意见书》原件。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深圳燃气大厦B座4楼

	11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燃气管道现状查询及燃气管道保护协议签订
	客户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1．查询申请公函；
2．施工图纸；
3．施工总平面图；
4．燃气管道保护专项方案。
	10个工作日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深圳燃气大厦B座5楼

	12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预约燃气交底、验收、移交
	客户需提供的信息：
1．工程名称及工程地址；
2．投资来源（政府、集团、客户）；
3．施工单位信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预约时间（具体日期）；
5．预约交底另需提供气源编号信息，预约移交另需提供所移交的管线米数。
	预约交底、验收、移交需提前1个工作日进行预约办理
	不收费
	市行政服务大厅及深圳燃气大厦B座4楼



